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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检疫作为切断动物疫病传播途径的有效

举措，在控制扑灭动物疫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

是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、保护人类健康、维护公共

卫生安全的重要保障 [1]。生猪经纪人作为联系屠宰

场与养殖户的纽带，是动物产地检疫的主要参与者，

在保障屠宰场待宰生猪供应、畅通养殖户生猪销售

渠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但受主动申报检疫积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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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，the party concerned was fined of 1 280 yuan. In addition，the confirmation of 

illegal subject，determination of illegal behaviors，improvement of follow-up punishment measures and innovation of 

quarantine declaration method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were discussed，meanwhile，some countermeasures 

were hereby put forward，including distinguishing personnel relationship，confirming illegal subjects，collect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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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高的影响，在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生猪贩运

户运输未经检疫生猪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，给动物

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了严重的隐患，制

约着生猪养殖和畜禽屠宰、流通的健康发展。为强

化动物贩运户管理，有效遏制畜禽流动过程中重大

动物疫病传播，本文通过对一起运输依法应当检疫

而未经检疫生猪案进行分析，提出了锁定违法主体、

定性违法行为、完善处罚措施和创新检疫申报方式

等方面的意见建议，为规范生猪运输管理，强化生

猪检疫与生猪屠宰的有机衔接提供参考。

1　案情概况

2018 年 9 月 15 日，×× 食品有限公司驻场

检疫点工作人员屠宰结束后，在对公司厂区进行巡

查时发现在公司生猪入场口发现驾驶员张 × 驾驶

的一辆五征奥驰载货车（车号甘 H-615××）中装

有生猪 6 头，未佩戴耳标，经询问当事人提供不出

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。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

了检查勘验、并对货主和驾驶员进行了调查询问，

制作了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[2]。对货主

张 × 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处

以了货值金额 6 400 元的 20% 计 1 280 元的罚款。

2　调查处理经过

执法人员于 9 月 15 日申请立案，随后进行了

补充调查，对驾驶员张 × 随车携带的车辆行驶证

和驾驶证进行了复印取证，对运载的 6 头生猪进行

了现场称重计 426 kg，向张 × 下达了责令改正通

知书，要求其到 × 镇畜牧兽医站对所拉运的生猪

进行补检，经补检所运输的 6 头生猪合格，当日

将 6 头生猪运送到 × 食品公司待宰圈。9 月 16 日

执法人员到 × 镇 A 村的养猪户刘 × 家中对销售

生猪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询问，确认了张 × 所运输

生猪的来源；随后到物价局调取了 9 月 15 日的生

猪出栏活重价格，确认当日的生猪出栏活重价格为

15 元 /kg；9 月 18 日制作了案件处理意见书，对其

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处以了责

令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处同类检疫合格生猪货值金额

6 400 元的 20% 计 1 280 元的处理意见 [3]。9 月 19

日，执法人员制作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，并于当

日送达，当事人张 × 在三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

申请听证的请求；9 月 22 日执法人员进行了行政

处罚审批，制作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于当日内送达。

9 月 25 日张×缴纳了罚款，11 月 20 日进行结案。

3　有关思考

在本案中，虽然执法人员对张 × 运输依法应

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

理 [4]，从宏观上看，案件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有过磅

称重单、有物价部门的价格证明、有相关人员的笔

录陈述和运载工具相关证明材料，且相互印证构成

完整的证据链，为违法行为定性和处理提供了依据；

但从与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

《生猪产地检疫技术规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

上来看，本案在调查处理上还有诸多盲区，在违法

主体锁定、违法行为定性、后续处罚措施完善和创

新检疫申报方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。

3.1　明确人员关系，锁定违法主体

在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中，

有货主、驾驶员和承运人参与，在此过程中参与人

员的身份和在扮演的角色不确定，极易造成违法主

体认定错误。在实际生猪运输活动中，货主往往不

出现在案发现场，驾驶员和承运人有时是一人兼任

或两人同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通过复印调取货物承

运合同、机动车行驶证、驾驶员驾驶证以及与养殖

户之间的货款给付凭证，来确定在违法行为发生现

场参与人员的具体身份，防止违法主体认定偏差，

造成处罚主体错误或处罚不当，引起行政诉讼。

3.2　多方搜集证据，定性违法行为

执法人员在违法行为的处理上易将“运输依

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”与“运输未附有动物

检疫证明生猪”混淆，极易出现违法行为定性的错

误。在本案中，货主兼驾驶员张 × 运输的生猪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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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戴任何免疫标识、且提供不出有效的动物检疫合

格证明，并在笔录中陈述所拉运的 6 头生猪未到当

地乡镇畜牧兽医站报检，未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，

但是相关证据材料中未调查生猪饲养地所在乡镇畜

牧兽医站的动物检疫情况，相互印证材料不充分。

为此，应从多视角、多渠道搜集证据材料印证当事

人的违法行为，重点补充询问货主、驾驶员、生猪

饲养户及生猪饲养地所在的基层畜牧兽医站，调取

生猪饲养地畜牧兽医站产地检疫报检记录和生猪饲

养户养殖档案等相关材料，确定当事人违法行为的

发生动机，证实违法行为。

3.3　灵活应用责令改正，完善处罚措施

在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，对责令改正通

知书的应用多体现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措施

中。但是作为一种制止违法行为发展和继续蔓延的

法律文书，责令改正通知书要现场出具并要求当事

人立即对拉运的生猪进行补检，防止文书出具延迟，

造成所拉运的生猪死亡、掉膘减重等突发情况，引

起执法矛盾 [5]。为此应依据实际情况，现场出具责

令改正通知书，要求进行补检，补检合格拉运到目

的地进行待宰屠宰或隔离饲养，在此过程中行政处

罚程序不中止；补检不合格，确系患有重大动物疫

病或传染病的，依照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进行处

理，同样在此过程中行政处罚不中止。

3.4　创新检疫申报方式，提高便民程度

目前，全国的动物检疫均采用现场检疫电子

出证的方式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检疫出证程

序、提高了出证标准化程度，实现了全国动物检疫

出证数据的互动共享。但是在肯定电子出证优势的

同时，还应清醒的看到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在与

检疫申报、现场检疫的衔接紧密程度还不够，检疫

人员与养殖户、经纪人之间有效互动缺乏。为此，

应加强以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等电子工具为平台、

互联网数据传输为纽带的动物检疫远程申报 APP

的开发建设，实现动物检疫的远程据实申报和电子

票证的流通，推动动物检疫的信息化建设，提高动

物检疫便捷化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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